
臺鹽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生技三廠 

工    地    說    明 

一、 工程名稱：清潔品第三工場廠房增建及室內裝修工程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工程地點：嘉義縣布袋鎮光復里六棟寮 1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 說明： 

（一）、各項材料需先將樣品送廠檢驗並運到工地時仍請本廠檢驗是否符合

樣品。 

（二）、本工程所有之尺寸均係造成後之淨尺寸（內法），但是木料部份指定

刨光時可得減少肆公厘（約一公分）以內。 

（三）、使用螺栓及鐵類均澆油塗後使用。 

（四）、本工程拆卸之舊料應由承攬人負責保管如數運返繳交本廠物料管理

人員及辦退料手續。 

（五）、工程完工後，所有工地廢料雜物及臨時設備等應由承攬人負責清除

整理並復舊。 

（六）、施工前、施工中及竣工後攝影費用概由承攬人負責。 


